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
修订说明
一、所属领域及文件性质
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》属于知识产权领域。
根据文件内容，该文件属于拟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名义印发实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。
二、修改背景
根据北京市规范基层行政执法专项治理联合工作机制工作专班的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》，进行修订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》“工作措施”中要求，各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对现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，法定罚款幅度超过10万元(含10万元)的事项开展全面自查。除采用系数公式计算处罚裁量的事项外，原则上，罚款幅度10万元以上的事项，应以不超过法定罚款幅度20%为阶次划分标准，至少设置5个罚款裁量阶次，其中：法定罚款幅度50万元以上的事项，每阶次罚款幅度一般不超过10万元。对于不符合上述裁量阶次划分要求的事项，各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及时组织修订并限期完成整改。
我局根据上述要求进行修订，内容如下：
1.C4402600的处罚依据为《北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第四十七条，罚款数额“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”，因法定罚款幅度已超10万元，按照新的阶次划分标准，将处罚裁量基准由原来的四档调整为六档。 
[bookmark: _GoBack]2.C4402900在原裁量基准表中仅列明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十八条第(一)至(三)项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。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制定后，其中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(一)至(三)项、第五十五条对相关情形进行了规定。本次整改过程中，一方面修改处罚依据，将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(一)至(三)项、第五十五条补入其中，并因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(三)项与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十八条第(一)项存在竞合，前者法律位阶高于后者，故删除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十八条第(一)项。另一方面根据要求划分裁量阶次，因《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罚款数额为“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”，《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五十五条中罚款数额为“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”，罚款幅度均未超过10万元，故裁量基准按三档划分。
四、下一步程序及印发方式
按要求评估后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开征求意见后，拟经市知识产权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。
五、其他事项
该文件密级为“无”，公开属性为“主动公开”。
